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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清楚
从来没有想到会败诉

这起案件具有典型性，涉及
土壤、水污染等。 原有的化工厂
虽然已经搬走了，但是污染的土
地没有得到治理。 这是一个普遍
存在的问题，但一直没有得到足
够重视 ；其次 ，这件事造成的后
果比较严重。 多年后，在修复治
理过程中 ，造成次生危害 ，对常
州外国语学校的学生健康造成
影响。 基于这两点，中国绿发会

作为法律赋予权力的组织，决定
提起诉讼 ， 将事件引入法律途
径，得到公平的解决。

因为事实清楚 ， 污染者确
定 ，污染的后果没有得到修复 ，
并 且 也 是 社 会 高 度 关 注 的 案
件 ，从来没有想到会败诉 。 我们
收到很多支持 ， 觉得判决不可
理喻 。

常州中院
拒绝免交诉讼费申请

近 200 万的诉讼费要两家

自负盈亏的公益组织承担，按照
规定，环保组织的环保诉讼费用
是可以提请缓交和免交。 我们认
为，常州中院对环境诉讼的认识
是很肤浅的， 导向作用是负面。
他们的目的，就是用巨额的诉讼
费用，让环保组织对环境公益诉
讼知难而退。

对于我们免交诉讼费的申
请 ， 常州中院并没有同意 。 并
且 ， 我们环保组织也是法律的
践行者 ，诉讼就有败诉风险 ，虽
然我们认为判决很不合理 ，但
是对诉讼费的判决生效 ， 按照

法律规定 ， 我们就要做好缴纳
罚款的准备 。

每个人限捐 2 元，主要目的
是让更多公民参与到这个过程
中来，扩大公众参与环保诉讼的
热情。 公众参与在环保中有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要想彻底把中国
的环保问题解决，必须要有广泛
的、实实在在的公众参与。

若再败诉
将坚持打到最高院

环境公益诉讼毕竟是新生

事物，遭受挫折可以理解。 我们
寄希望江苏高院对错误判决给
予纠正。 如果没有纠正，我们会
一直打到最高人民法院。

这 起 案 件 也 创 造 了 一 个
“第一 ”， 成为社会公益组织提
起环保公益诉讼第一起败诉案
件 ， 但这遏止不住环境公益诉
讼 。 我认为这起案件也会有积
极意义 ， 如果腾格里沙漠环境
公 益 诉 讼 解 决 了 原 告 资 格 问
题 ，“常州毒地 ” 案可能解决诉
讼费用问题 。

（据《新京报》）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周晋峰：

巨额费用会让公益诉讼知难而退

（上接 08 版）
而《公益时报》 记者查询

2016 年 5 月 28 日由国务院印发
的《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第
七章第 21 条规定获知，“明确治
理与修复主体。 按照‘谁污染，谁
治理’原则，造成土壤污染的单
位或个人要承担治理与修复的
主体责任。 责任主体发生变更
的，由变更后继承其债权、债务
的单位或个人承担相关责任；土
地使用权依法转让的，由土地使
用权受让人或双方约定的责任
人承担相关责任。 责任主体灭失
或责任主体不明确的，由所在地
县级人民政府依法承担相关责
任”。

葛枫认为，《土壤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明确规定，只有在责
任主体灭失或责任主体不明确
的情况下，才由所在地县级人民
政府依法承担相关责任。 本案
中，虽然土地被国家收回，但污
染主体属于三家涉案企业并无
异议，理应承担修复责任。 现在
政府已在修复，案涉企业应该承
担修复费用。

无法绕过的坎

据《公益时报》记者了解，一
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经济成本要
远高于一起普通诉讼，而“案件
受理费”还仅仅是这成本中的一
部分。

环境公益诉讼的经济成本
由诉讼费用和律师费用两大部
分构成，前者除包括“案件受理
费”外，还有申请费以及证人、鉴
定人、翻译人员、理算人员在人
民法院指定日期出庭发生的交
通费、住宿费、生活费和误工补
贴等部分构成。

但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往
往庭辩双方争执的最多的就是
鉴定问题， 其鉴定费用少则几
十万元， 动辄几百万甚至上千
万元。2011 年，在云南铬渣污染
事件中， 鉴定机构开出 700 万
元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费用的
报价，就曾让“自然之友”被迫
停滞诉讼。

而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律师
费用也远高于传统诉讼。 尽管律
师费由委托人与律师在遵循自
愿有偿的原则下协商确定，但其
最终数额取决于代理该法律事

务所耗费的时间、法律事务本身
的难易程度以及办案所需的其
他成本支出。

从法律事务所耗费的时间
来看，环境公益诉讼所消耗的时
间远远超出传统诉讼所耗费的
时间，这是由环境公益诉讼的复
杂性和专业性特点决定的。 2010
年底，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人民
法院判决了一起环境公益诉讼
案，为这起环境公益官司“埋单”
的是贵阳市“两湖一库”环境保
护基金会。 贵阳市环保法庭庭长
蔡明在结案后感慨道：“有些环
保大案件，诉讼费、律师费、鉴定
费、 为诉讼耗费的其他费用等，
加起来动辄数十万元、 上百万
元， 这是因为环保案件专业性
强， 取证、 鉴定等过程耗时、耗
力、耗材。 ”

从法律事务本身的难易程
度来看，环境公益诉讼的难度也
远大于传统诉讼。 首先，环境公
益诉讼立案难，行政干预司法是
其根源所在； 其次是取证难，环
保组织在多起污染案中的取证
经历都印证了这一点；再次是鉴
定难，这既源于环境污染案件的
专业性、技术性特征，也源于人
为设置的障碍； 最后是胜诉难，
因为环境公益诉讼涉及面广，尤
其是胜诉案件所具有的示范效
应及其对地方经济、 财政的冲

击， 让法院不敢判决原告胜诉。
这几点原因共同造就了环境公
益诉讼律师费高居不下的局面。

2016 年底，中华环保民间组
织可持续发展年会在京召开，发
布了《环境公益诉讼观察报告
（2015 年卷）》， 该报告回顾了前
十年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开展的
整体情况，会议也围绕该报告进
行讨论，与会专家纷纷呼吁减轻
原告诉讼成本。

中华环保联合会法律中心
诉讼部副部长魏哲表示，由于环
保组织资金实力有限，没有能力
提前支付全部律师费，虽然很多
律师本着一颗公益之心，费用不
高，但是长此以往不利于整个制
度良性运转。

诉讼费豁免先例

然而在几年前，也有公益组
织因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被免于
缴纳诉讼费的案例。

2015 年 6 月 30 日， 贵州省
高级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推进环
境民事公益诉讼审判工作的若
干意见（2015 年）》一文，其中第
二十四条规定，提起环境民事公
益诉讼的原告一律缓交案件受
理费，需支付鉴定费的可申请从
环境公益诉讼资金账户先行垫
付。 原告败诉的，人民法院一般

应决定免收案件受理费；其中第
二十五条也表示，人民法院可以
与有关部门共同探索建立对胜
诉原告给予适当奖励的激励机
制，鼓励更多的组织积极参与环
境民事公益诉讼。

据《公益时报》记者了解，
2014 年 9 月 16 日， 公益组织

“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起诉
百隆、红枫、吉利 3 家陶瓷企业
排污案， 在贵州省贵阳市下辖
的清镇市生态保护法庭开庭。
这是《贵州省生态文明建设促
进条例》颁布后，贵阳公众环境
教育中心提起的首例环境公益
诉讼。

2015 年 6 月 5 日，清镇市人
民法院生态保护法庭受理此案，
随后相关专家赴三家企业污染
现场进行调查，并制定出切实可
行的治理方案。 庭审现场，原被
告双方同意调解，并达成一致意
见。 被告 3 家企业按照协议分别
进行为期 90 天、80 天和 100 天
的整改，停止向外环境排放污水
和未达标的废气以及倾倒垃圾，
并对已排放的污水进行无害化
处理，保证大气排放达标。 原被
告双方同意签署和解协议，并将
和解协议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官
方公示， 以方便进行公共监督。
法庭根据公示情况，在有必要调
整的前提下，由法院出具最终调

解书。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诉讼费

用交纳办法》 第三十一条规定，
“经人民法院调解达成协议的案
件，诉讼费用的负担由双方当事
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
民法院决定”。

最终，由于调解达成，本该
原、被告双方各自承担一半诉讼
费用，公益组织贵阳公众环境教
育中心被免于缴纳案件诉讼费
用。

公益诉讼需“兜底”机制

我国《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第三十条明确指出，应“加强
社会监督、推进信息公开、推动
公益诉讼”， 鼓励依法对污染土
壤等环境违法行为提起公益诉
讼。

但本次环保组织需承担
189.18 万元案件受理费， 葛枫认
为这明显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
力，并且也会打击民间组织提起
环境公益诉讼的积极性。

“环保组织提起诉讼的目的
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所以不应
该让环保组织来承担这么高的
成本。 应该有相应的机制来保
障，比如建立一个基金，如果是
败诉了， 败诉的成本由基金来
出。 不然的话，这会严重打击其
他社会公益组织提起公益诉讼
的积极性。 ”葛枫说。

“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可以
解决社会组织诉讼成本高的困
难。 ”葛枫还提出，比如由原告承
担的鉴定评估费、律师费及为诉
讼支出的其他合理成本可以由
被告支持，经过去两年的实践证
明，这是一项可行的制度。

由于自然之友和绿发会已
经针对一审判决发起上诉，所以
这笔高昂的费用暂时不会生效，
但绿发会已经未雨绸缪，在网上
对这笔“天价”案件受理费发起
了众筹。

据了解，这次面对公众的众
筹限定每人只捐两元钱。“主要
目的是让更多公民参与到这个
过程中来，扩大公众参与环保诉
讼的热情。 公众参与在环保中有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想彻底把
中国的环保问题解决，必须要有
广泛的、实实在在的公众参与。 ”
绿发会秘书长周晋峰表示。

与“毒地”一街之隔的常州市外国语学校


